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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
———基于中东欧国家入盟的案例分析*

高 歌**

内容提要 中东欧国家差异性的入盟进程将差异性一体化的时

间边界从入盟后阶段延伸到争取入盟阶段,从而丰富了差异性一体

化的研究内容。中东欧国家入盟后,欧盟力图把匈牙利和波兰的价

值观差异性限制在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内,守住欧盟价值观的底线,

从而将对差异性一体化边界的限定和维护付诸实践。在差异性一体

化边界的延伸中,中东欧国家“多速”的入盟进程、“菜单式”的过渡规

定,以及针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菜单式”+“双速”的合作与核

查机制,都是为了适应各国内部的异质性,促进它们融入欧洲一体

化。在差异性一体化边界的限定中,欧盟在纠正匈牙利和波兰的价

值观偏差、维护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上力度不够,还需寻找或创新更

为有效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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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一体化(Differentiated
 

Integration,
 

DI)并非欧盟的新鲜事物。“自

早期的《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以来,以给予某些成员国减损和例外的方

式出现的差异性一直是欧洲一体化计划的一部分”。① 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

两度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和“空椅子危机”(empty
 

chair
 

crisis)发生后,

差异性一体化越来越引起欧共体/欧盟②的关注并出现在其重要文件中。1974
年12月,欧洲理事会委托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Leo

 

Tindemans)撰写关于欧

洲一体化未来的报告。这份报告建议采用一体化“新方法”,即所有国家就需

要共同实现的最终目标达成协议,各国都将受此约束,只是实现目标的时间表

不同。③ 1984年2月,欧洲议会通过《欧洲联盟条约草案》(Draft
 

Treaty
 

estab-

lishing
 

the
 

European
 

Union),其中,第82条首次倡议建立“核心欧洲”(core
 

Europe)。④ 1986年2月,欧共体12国外长签署的《单一欧洲法令》(Single
 

Eu-

ropean
 

Act)第一次使用差异性的概念。⑤ 1992年2月,《欧洲联盟条约》(Trea-

ty
 

on
 

European
 

Union)规定不符合采用单一货币的必要条件的成员国可减损

适用,并以附加议定书的形式给予英国、丹麦等国以某些豁免权。⑥ 1997年10
月,《阿姆斯特丹条约》(Treaty

 

of
 

Amsterdam)引入“更紧密合作”条款。⑦ 2001
年2月签署的《尼斯条约》(Treaty

 

of
 

Nice)将“更紧密合作”升级为“加强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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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① 2007年12月,《里斯本条约》(Treaty
 

of
 

Lisbon)进一步修订了“加强型

合作”条款,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条约规定:“军

事能力达到较高标准并在此领域为执行更艰巨任务而相互做出更多约束性承

诺的成员国,应在联盟框架内建立永久结构性合作(permanent
 

structured
 

co-

operation,
 

PESCO)。”②2013年11月,欧洲议会宪法事务委员会在其《关于欧

盟多层治理的宪法问题的报告》中阐述了对差异性一体化的理解。③ 2014年6

月,欧洲理事会在其结论中指出:“更紧密的联盟的概念允许不同国家采取不

同的一体化道路,允许那些希望深化一体化的国家向前迈进,同时尊重那些不

希望继续深化一体化的国家的意愿。”④2016年2月,欧洲理事会结论重申“更

紧密的联盟”的概念,明确指出“更紧密的联盟”的说法不等于所有成员国必

须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⑤ 2017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未来白皮书》,

描述对2025年欧盟的五种构想,其中“愿者多做”,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特

定领域做得更多,即建设“多速欧洲”。⑥ 2018年11月,欧洲议会宪法事务委员

会提交《关于差异性一体化的报告》,进一步阐述对差异性一体化的看法。⑦

随着欧共体/欧盟对差异性一体化做出阐释和规定,差异性一体化逐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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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到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中。它在欧盟共同货币、安全和防务、边境控制、警

务和司法合作等领域均有体现,①“如今已成为一种制度现实,占到欧盟政策的

一半以上并正在扩展到欧洲边界之外。”②正如《关于差异性一体化的报告》所

说:“差异性一直伴随着欧盟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事实上,随着欧盟的权力、

政策范围和成员国规模的扩大,差异性也在加强和巩固。……它不是例外,而

是欧盟一体化的‘正常’特征。据此,不应讨论支持还是反对差异性,而应讨论

如何在欧盟内部应对差异性、在哪些条件下和哪些领域内什么样的机制是可

以接受的。”③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便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

2004年5月以来,中东欧16国④中已有11国加入欧盟。中东欧国家入盟

是欧共体/欧盟历史上规模最大、异质性最强的扩大,其对差异性一体化理论

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不仅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国与老成员国一道

参与差异性一体化进程,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中东欧国家入盟对差异性一体

化的边界延伸和限定起到独有作用。

本文将根据有关欧盟文件和中英文学术文献,以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后的

实践为案例,从时间范畴和底线意义上探讨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问题,尝试进

一步推动差异性一体化研究。

一、
 

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研究综述

国外对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时“仅仅是

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欧洲一体化计划重新启动带来的深刻变化概念化并

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整体努力的一部分。实际上,有关欧盟差异性一体化问题的

(英语)学术论文到1995年后才开始逐渐出现,其数量到2007年后大幅增长,反

映了欧盟政策越来越多的差异性。”⑤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学界研究起步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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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有限,或从整体上论述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①或对相关案例进

行分析。② 总起来看,国内外对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
 

差异性一体化的定义

学者们对差异性一体化的定义有一定共识。他们大都认为,差异性一体

化可与“弹性一体化”概念互换使用,即允许欧盟成员国在参与欧洲一体化时

存在差异,一些成员国可选择退出或被豁免或不参与某些欧盟现有的政策,而

其他成员国可在新的政策领域进行合作并超出某些成员国愿意或能够做到的

程度进一步推进一体化。③

与此同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差异性一体化做出不同界定。从静态看,

差异性一体化指的是欧盟法规和政策在适用于成员国时存在差异性,或者说

在某些法规和政策领域,成员国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④ 从动态看,差异性

一体化指的是在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成员国或许还有非欧盟成员国和次国家

行为体选择以不同的速度和/或向不同的目标前进。⑤ 从行为体看,差异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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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是欧盟成员国、非成员国和次国家行为体以非同质和灵活的方式一起工

作的一体化或合作形式。① 从体制上看,差异性一体化是指以组织和成员国为

核心,但其集中程度和地域范围存在差异性的体制。② 从理论上看,差异性一

体化既是有待解释的对象,又可以用来解释一体化进程的其他方面;差异性一

体化理论不仅与欧洲一体化理论相关,而且由于差异性一体化的根源在于成

员国的国内政治,它还与比较政治学理论相关。③

还有学者提出差异性去一体化(differentiated
 

disintegration)的概念并将

其与差异性一体化相区分:差异性一体化“指在总体的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没

有实现同等层级的一体化”;差异性去一体化“则指由于部分成员国选择性地

降低了对完整的欧盟法律规则的遵守程度,致使一体化层级和范围总体下降,

最终可能导致某些成员国从欧盟成员身份中退出”。④

(二)
 

差异性一体化的类型

如《整合欧盟的多样性》一文所说:“差异性一体化有多种形式,每种形式都

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结果。理论上可以识别出若干二元或连续的特征,这些特征

可以组合成各种类型。”⑤学者们在研究中划分了多组不同类型的差异性一体化。

1.
 

二分法。差异性一体化分为垂直差异性和水平差异性两种类型,前者

是指欧盟政策领域的一体化速度和集中程度不同,后者是指欧盟政策领域适

用的地域范围不同,包括内部差异性和外部差异性。⑥ 内部差异性适用于欧盟

41

《国际政治研究》
 

2024年
 

第4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Nicoletta
 

Pirozzi
 

and
 

Matteo
 

Bonomi,
 

“Governing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Patterns,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Marco
 

Brunazzo,
 

“The
 

Politics
 

of
 

EU
 

Differentiated
 

Inte-
gration:

 

Between
 

Crises
 

and
 

Dilemmas.”
Benjamin

 

Leruth
 

and
 

Christopher
 

Lord,
 

“Differentiated
 

Integration
 

in
 

the
 

Europe
 

Union:
 

A
 

Con-
cept,

 

A
 

Process,
 

A
 

System
 

or
 

A
 

Theory?”
 

pp.760-761.
Ibid.,

 

p.759.
田粤皖、田德文:《从“差异性一体化”到“差异性去一体化”: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新探索》,第45页。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Integrating
 

Divers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January
 

28,
 

2022,
 

http://indiveu.eui.eu/2022/01/28/what-is-differentiated-integration/,
 

2024-01-14.
Nicoletta

 

Pirozzi
 

and
 

Matteo
 

Bonomi,
 

“Governing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Patterns,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Benjamin
 

Leruth
 

and
 

Christopher
 

Lord,
 

“Differentiated
 

In-
tegration

 

in
 

the
 

Europe
 

Union:
 

A
 

Concept,
 

A
 

Process,
 

A
 

System
 

or
 

A
 

Theory?”
 

p.759;
 

Frank
 

Schimelfen-
nig,

 

et
 

al.,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System
 

of
 

Differentiated
 

Integration:
 

Interdependence,
 

Politic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2,
 

No.6,
 

2015,
 

p.767;
 

Frank
 

Schimmelfen-
nig,

 

et
 

al.,
 

“Differentiated
 

Inte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ional
 

Effects,
 

Public
 

Opinion,
 

and
 

Al-
ternative

 

Flexibility
 

Arrangements,”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24,
 

Issue
 

1,
 

March
 

2023,
 

p.5.



成员国,是指某些欧盟成员国不参与欧盟政策,外部差异性适用于非欧盟成员

国,是指某些非欧盟成员国参与欧盟政策。① 内部差异性又包括“多速”和“多

终点”、“多层”和“多菜单”、基于欧盟法和基于国际法、自愿和非自愿、完全退

出和选择退出等多组二分法。②

此外,有学者从四个维度对差异性一体化进行二元分类:欧盟基本法和派

生法中实际的差异性和潜在的差异性、暂时性和非暂时性的差异性、一般的和

具体的差异性、积极的和消极的差异性。③ 还有学者从六个维度进行分类:永久

和暂时的差异性、地域和纯功能性的差异性、民族国家间和多层级的差异性、发

生在《欧盟条约》内和《欧盟条约》外的差异性、欧盟层面和成员国政权层面决策

的差异性、仅适用于成员国和也适用于欧盟领土外的非成员国/地区的差异性。④

2.
 

三分法。最常见的三分法是按时间、空间和内容进行分类,分别对应

“多速”“可变几何”和“菜单式”。“多速”指的是一组有能力和意愿走得更远的

核心成员国推动追求共同目标,其他成员国随后跟进;“可变几何”指的是通过

允许核心和较为落后的一体化单位之间永久或不可逆转的分离,承认一体化

结构中存在无法调和的差异;“菜单式”指的是各成员国可以从菜单中挑选它

们想要参与的政策领域,同时坚持最低限度的共同目标。⑤ 也有学者将这三种

类型称为“多速”“联邦核心欧洲”和“弹性菜单”(flexibility
 

à
 

la
 

carte)。⑥ 还有

学者按程度分类:一级涵盖在统一的欧盟主要法律内的一系列正式和半正式

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规定;二级的弹性比一级更大,在欧盟主要法律层面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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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方式出现,如保障条款、选择退出和加入等;三级包括“菜单”模式、“多速

欧洲”“同心圆”欧洲和加强型合作模式。①
 

3.
 

六分法。差异性一体化有六种类型:创建一个类似先锋集团的超国家

联盟、借助现有的机构和程序实施差异性、在欧盟框架之外的政府间合作、选

择性退出、与非欧盟成员国建立各种联系、退出欧盟。②

以上分类法基本涵盖了到目前为止差异型一体化呈现的多种类型。其

中,学者们讨论最多的当属“多速”“菜单式”“同心圆”等类型。

(三)
 

差异性一体化的动因

差异性一体化的存在直接源于欧盟内部的异质性。“人们通常认为,差异

性一体化受到国际异质性的驱动。鉴于在制定条约时必须达成一致,以及在

欧盟立法中必须获得多数支持,如果各国的偏好相去甚远,谈判很可能陷入僵

局。通过将一体化限制在具有足够同质偏好的一组国家并将其他国家排除在

外或给予它们豁免权,差异性一体化为无法达成的协议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一体化的深化和向新的政策领域拓展,成员国之间的

国际异质性、产生决策僵局的风险和以差异性方式解决问题的需求都在增

加。”③“对经验模式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差异性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

洲一体化深化和扩大的速度。每当一体化向前推进时,整体差异性就会增加

以适应或避开来自国家的阻力;相反,在一体化停滞阶段,由于一部分现有的

豁免权到期且不会代之以新的豁免权,整体差异性趋于减少。”④具体来说,差

异性的兴起特别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欧洲共同体所经历的

双重转型———一是从经济共同体到(差异性)政治联盟,涉及核心国家权力;二

是冷战结束后新的、雄心勃勃的扩大议程。⑤ 从这个意义上看,差异性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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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试图调和欧盟内部异质性的一体化策略的一般模式”。①

另外,差异性一体化的存在还与欧盟的独特属性密切相关。欧盟兼具超

国家性质和政府间合作的特点。一方面,欧盟致力于超国家治理,在超国家层

面制定统一的政策;另一方面,欧盟并非主权国家,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决策都

要由成员国政府反复磋商并做出决定,欧盟对成员国决策不具有强制性。当

成员国产生分歧时,个别成员国的否决或者威胁动用否决权就将导致决策困

境。在此情况下,欧盟不得不积极推动成员国寻求妥协方案,这样差异性一体

化就应运而生。② 从这个意义上看,“欧盟差异性一体化是一体化长期发展的

必然要求和结果,其发展适应了成员国主权国家属性与欧盟超国家一体化之

间存在相当张力的现实”。③

(四)
 

差异性一体化的影响

差异性一体化对欧洲一体化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关于积极影

响,学者们认为,差异性一体化可以根据各国的国家利益、偏好和能力调节欧

洲一体化的程度:先锋国家无需征得其他任何成员国的同意便可推进共同计

划,落后国家也不会被迫做出不利于其偏好和自主性的承诺,由此加强各国对

某一计划的主观愿望和接受程度,从而提供了一种协调持续一体化与日益异

质化的成员关系的方法,成为推进一体化的必要的先决条件。④ 具体而言,差

异性一体化根据成员国需求调整欧盟政策,不仅有助于避免某些成员国否决

进一步一体化,减少政府间冲突,提高决策效率,⑤而且使成员国的主权得到尊

重,赋予成员国决定是否参与新的一体化政策或深化现有政策的权利,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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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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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关键政策领域免受欧盟的支配和干预,促进它们之间更公平的合作,提高

了欧盟的合法性。①

关于消极影响,学者们认为,首先,差异性一体化经常会产生路径依赖,选

择退出主要条约将自动影响随后的次级立法,随时间推移,已经存在差异性的

国家和政策领域更有可能出现新的差异性,拥有差异性历史的国家倾向于更

积极看待非欧元区成员国等已有的例外和一般意义上的差异性一体化,以致

或许会鼓励去一体化。② 其次,差异性一体化加剧了欧盟多层次、复合型治理

体系的复杂性,成员国政府往往更关注实现其偏好和寻求政府间协议的短期

利益,而忽视对欧盟体制、成员国和公民的长期影响。③ 再次,差异性一体化可

能将成员国和欧盟公民划分为不同和不平等的群体,破坏成员国之间的认同

和团结以及寻求共识和共同解决方案的习惯,造成欧盟内部的分裂,引发去一

体化的风险。④

还有学者从差异性一体化出发探讨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路径,如均衡一体

化(uniform
 

integration)、差异性一体化、均衡去一体化(uniform
 

disintegra-

tion)、差异性去一体化;⑤强化一体化、再一体化、去一体化、维持一体化⑥等。

除上述四个方面外,学者们还探讨了差异性一体化的标准,⑦外部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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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①比较地区主义视角和欧盟多重危机下的差异性一体化,②欧盟在代议

制民主领域的差异性,③差异性一体化与不遵守欧盟法律的关系,④国家、政党、

专家学者和公众对差异性一体化的看法⑤等问题,并对申根区、欧元区、永久结

构性合作、英国脱欧、“多速欧洲”等相关案例进行了分析。

相较以上研究,有关中东欧国家入盟对差异性一体化的影响的研究相对

薄弱,主要是在欧盟扩大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了“弹性一体化”和欧盟宪政问

题,⑥并在探讨差异性一体化如何影响公民对欧盟的支持时采用了中东欧成员

国的案例。⑦ 实际上,“大批中东欧国家的迅速加盟导致欧盟体量过度膨胀,新

老成员国之间的观念和利益难以一致”,⑧欧盟内部异质性加大,给差异性一体

化理论和实践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有关差异性一体化边界的研究中,有

学者限定了差异性一体化的底线:任何成员国都不应选择退出《欧盟条约》第2
条或剥夺欧盟公民根据《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享有的权利,差异性一体化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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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将倒退的成员国排除在欧盟理事会决策之外并限制其获得欧盟基金,①但没

有明确划分差异性一体化的时间边界,似乎默认差异性一体化只存在于入盟后

阶段,即便所谓的外部差异性,也仅认为非欧盟成员国只是参与某些欧盟政策、

并非寻求加入欧盟,所以,它们与争取入盟的阶段无关。但是,如《关于差异性一

体化的报告》所说:“差异性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稳定特征,……最终目标是促进

接纳而非排斥成员国”,②争取入盟的阶段理应被划入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由

此,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不仅限定在遵守欧盟价值观的范畴内,而且延伸到入盟进

程中。中东欧国家入盟恰为差异性一体化边界的延伸和限定提供了有力例证。

二、
 

欧盟差异性一体化边界的延伸

差异性一体化的时间边界延伸到中东欧国家入盟进程中,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多速”的入盟进程、“菜单式”的过渡规定、“菜单式”+“双速”的合作

与核查机制。

(一)
 

“多速”的入盟进程

迄今为止,在中东欧16国中,已有11个欧盟成员国,它们分三波加入欧

盟:2004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

陶宛入盟;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入盟;2013年克罗地亚入盟。考察16
国的入盟进程,不难发现其“多速”特征,并且西巴尔干国家③入盟进度的差异

性比中东欧10国更为明显。

1.
 

中东欧10国。一般来说,除克罗地亚外的10个中东欧成员国的入盟

进程开始于《欧洲协定》(Europe
 

Agreement)的签署。《欧洲协定》专为10国

而设,为其入盟进程提供法律框架。1991年12月,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

伐克联邦率先与欧共体签署《欧洲协定》。④ 随后,其他国家相继签署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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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巴尔干国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盟提出的概念,是指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尚未入盟的中东

欧国家,包括克罗地亚、南斯拉夫联盟、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五国。2006年,塞尔维亚、黑山成为独立国

家后,西巴尔干国家变成六国。2013年,克罗地亚入盟后,西巴尔干国家为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
尔巴尼亚五国。其中,2019年,马其顿改国名为北马其顿。

1993年1月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后,1993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分别签署《欧洲协定》。



《欧洲协定》在各国的生效时间和各国递交入盟申请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参见

表1)。1997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2000年议程》,根据欧洲理事会哥本哈

根会议确定的入盟标准对中东欧10国进行评估,宣称:“如果匈牙利、波兰、爱

沙尼亚、捷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坚持并大力支持准备(入盟)的努力,它们可

以在中期满足成员资格所需的所有条件。”①12月,欧洲理事会卢森堡会议决

定在1998年春开始与塞浦路斯、匈牙利、波兰、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和斯洛

文尼亚的入盟谈判,并加快与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保加利

亚的谈判准备工作。② 1998年3月,匈牙利、波兰、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和斯

洛文尼亚开始入盟谈判。2000年2月,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

和保加利亚开始入盟谈判。中东欧10国由此被分成“一等和二等”的“准入”

和“待准入”国,“这给予第二组的5个国家极大的改革推动力”,③其中,斯洛伐

克、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赶上了第一组国家的进度。八国于2003年4月签署入

盟条约,2004年5月加入欧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落在后面,2005年4月签

署入盟条约,2007年1月入盟。

表1 中东欧10国的入盟进程

国家
签署

《欧洲协定》
《欧洲协定》

生效

递交入

盟申请

开始入

盟谈判

签署入

盟条约

加入

欧盟

波兰 1991.12 1994.2 1994.4 1998.3 2003.4 2004.5
匈牙利 1991.12 1994.2 1994.3 1998.3 2003.4 2004.5
捷克 1993.10 1995.2 1996.1 1998.3 2003.4 2004.5
斯洛文尼亚 1996.6 1999.2 1996.6 1998.3 2003.4 2004.5
爱沙尼亚 1995.6 1998.2 1995.11 1998.3 2003.4 2004.5
拉脱维亚 1995.6 1998.2 1995.10 2000.2 2003.4 2004.5
立陶宛 1995.6 1998.2 1995.12 2000.2 2003.4 2004.5
斯洛伐克 1993.10 1995.2 1995.6 2000.2 2003.4 2004.5
罗马尼亚 1993.2 1995.2 1995.6 2000.2 2005.4 2007.1
保加利亚 1993.3 1995.2 1995.12 2000.2 2005.4 2007.1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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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2.
 

西巴尔干国家。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与中东欧10国略有不同。

欧盟为西巴尔干国家特设稳定与联系进程,旨在政治和经济上稳定西巴尔干

国家以便它们最终为加入欧盟做好准备。为此,欧盟计划向西巴尔干国家提

供援助、允许它们进入欧盟市场以及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① 《稳定与联系协

议》(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构成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执行

稳定与联系进程的关系框架,是推进入盟进程的基础。② 马其顿和克罗地亚是

第一波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的国家,在《稳定与联系协议》生效、递交入盟申

请和获得候选国地位③方面,两国也走在前面(参见表2)。其后,克罗地亚于

2005年10月开始入盟谈判,2011年12月签署入盟条约,2013年7月加入欧

盟。马其顿则因与希腊的国名争议④迟迟未能开始入盟谈判,直到2019年2
月改国名为北马其顿后,情况才有转机。2020年3月,欧盟理事会决定北马其

顿与阿尔巴尼亚一起开启入盟谈判,并获得欧洲理事会的批准。但是,保加利

亚因与北马其顿的历史和语言纠纷拒绝接受北马其顿谈判框架,直到2022年

7月,保加利亚和北马其顿接受时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的提案,北马其顿才

与阿尔巴尼亚一道开始入盟谈判。除克罗地亚外,黑山和塞尔维亚的入盟进

展最快,两国分别于2012年6月和2014年1月开始入盟谈判。2020年6月,

黑山已经开启入盟谈判的全部33个章节,完成三章;⑤2021年12月,塞尔维亚

开启了全部35个谈判章节中的22章,完成两章。⑥ 波黑进展最慢,2022年12
月才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2024年3月,欧洲理事会决定启动波黑入盟谈判,

要求欧盟委员会准备谈判框架。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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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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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ighbourhood-en-
largement.ec.europa.eu/enlargement-policy/glossary/stabilisation-and-association-agreement_en,

 

2022-10-
22.

与上述中东欧10国递交入盟申请后即被默认为欧盟候选国不同,获得候选国地位是西巴尔干国家

入盟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希腊认为马其顿国名暗示马其顿对希腊北部马其顿省有领土和文化遗产要求,以此为由反对马其

顿加入欧盟和北约,要求其更改国名。
European

 

Commission,
 

“Montenegro,”
 

https://neighbourhood-enlargement.ec.europa.eu/en-
largement-policy/montenegro_en,

 

2024-03-20.
European

 

Commission,
 

“Serbia,”
 

https://neighbourhood-enlargement.ec.europa.eu/enlargement-
policy/serbia_en,

 

2024-03-20.
European

 

Council,
 

“European
 

Council,
 

21-22
 

March
 

202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
en/meetings/european-council/2024/03/21-22/,

 

2024-03-26.



表2 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程

国家
签署《稳定与

联系协议》
《稳定与联系

协议》生效

递交入

盟申请

获得候选

国地位

开始入

盟谈判

签署入

盟条约

加入

欧盟

克罗地亚 2001.10 2005.2 2003.2 2004.6 2005.10 2011.12 2013.7
黑山 2007.10 2010.5 2008.12 2010.12 2012.6
塞尔维亚 2008.4 2013.9 2009.12 2012.3 2014.1
(北)马其顿 2001.4 2004.4 2004.3 2005.12 2022.7
阿尔巴尼亚 2006.6 2009.4 2009.4 2014.6 2022.7
波黑 2008.6 2015.6 2016.2 2022.12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二)
 

“菜单式”的过渡规定

如《大构想:2020年的欧盟》一书所写:“当一个国家加入欧盟时,它通常要

遵守‘过渡安排’———在一定的时间内排除它参加一定的政策领域。有时候这

是为了新成员国的利益:2004年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在7年内不用遵守全部

(代价非常高的)的环境法规;有时候过渡安排被认为是为了老成员国的利益,

2004年,有12个老成员国坚持要在7年内限制来自新成员国的工人进入它们

的劳动力市场。”①对2004年入盟的中东欧8国来说,在31个入盟谈判章节涉

及的政策领域中,除去13个无过渡规定的领域和4个执行统一条例的领域,各

国需要遵守过渡规定的政策领域并不完全相同,在同一政策领域需遵守的过

渡规定内容也不完全一致。②

即便在人员自由流通领域,中东欧八国采用相同的规定:“在入盟后的前

两年,原有欧盟成员国的针对第三国公民的各种国家法规对新入盟成员国的

公民同样适用。过了这一期限就将会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意见进行一次修改,

但是各成员国保留对未来行动方式的最终决定权。五年后过渡期结束。但

是,在严重紧急或在对劳动市场产生预期冲击的情况下,现有成员国可以申请

将过渡期延长2年。即最迟在入盟7年后保证人员的完全自由迁徙。”③但并

非15个欧盟老成员国都执行上述规定,英国、爱尔兰和瑞典就对新入盟的八

国开放劳动市场。作为回应,波兰、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则对除英国、爱尔兰

32

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

①

②

③

冯绍雷总主编:《大构想:2020年的欧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奥〕马丁·赛迪克、米歇尔·施瓦青格:《欧盟扩大:背景、发展、史实》,第355—370页。
同上书,第358页。



和瑞典外的12个欧盟老成员国关闭本国劳动市场。其中,波兰和斯洛文尼亚

对芬兰、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关闭市场到2006年,对比利时、丹麦、

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和奥地利关闭市场到2007年;匈牙利对芬兰、希腊、

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关闭市场到2006年,对荷兰和卢森堡关闭市场到2007
年,对法国关闭市场到2008年,对比利时、丹麦、德国和奥地利关闭市场到2009
年。① 从这个意义上看,各国在人员自由流通领域的过渡规定也存在差异。

可见,中东欧八国需要遵守过渡规定的政策领域和同一政策领域的过渡

规定内容不尽相同,体现出“菜单式”差异性一体化的特征。

(三)
 

“菜单式”+“双速”的合作与核查机制

欧盟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入盟前夕专为这两国入盟设立了合作与核查

机制,根据两国在司法改革、腐败以及保加利亚在有组织犯罪方面存在的问

题,欧盟为两国设置了不同的“菜单”———基准。罗马尼亚的基准有四:一是通

过加强最高司法委员会的能力和责任确保更加透明和有效的司法进程,报告

和监督新的民事和刑事诉讼法的影响;二是按预期建立一个廉政机构,负责核

查资产、不兼容性和潜在利益冲突,并在可采取劝阻性制裁的基础上发布强制

性决定;三是在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对高层腐败指控进行专业、无党派的

调查;四是采取进一步措施预防和打击腐败,特别是地方政府内部的腐败。保

加利亚的基准有六:一是通过宪法修正案,消除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问责制方

面的任何歧义;二是通过并实施新的司法制度法和新的民事诉讼法,确保更加

透明和有效的司法进程,报告这些新法律以及刑事和行政诉讼法的影响,特别

是对审前阶段的影响;三是继续司法改革,以加强专业性、问责制和效率,评估

这一改革的影响并每年公布结果;四是对高层腐败指控进行专业、无党派的调

查并提出报告,报告公共机构内部检查情况并公布高层官员资产;五是采取进

一步措施预防和打击腐败,特别是边境和地方政府内部的腐败;六是实施打击

有组织犯罪的战略,重点打击严重犯罪、洗钱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没收罪犯资

产,报告这些领域新的和正在进行的调查、起诉和定罪情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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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25,
 

2017,
 

Brussel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
tail/en/MEMO_17_131,

 

2022-10-27.



合作与核查机制在入盟前阶段确立,在入盟后阶段实施。欧盟委员会定

期发布报告,评估两国的进展并提出建议。2017年1月,欧盟委员会根据上述

基准全面评估合作与核查机制实施10年来的进展,再次为两国确定了不同的

“菜单”,分别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提出17项和12项建议,2018年11月,又

对罗马尼亚提出8项建议。①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履行上述建议的进度一度

出现“双速”,2019年10月和2022年11月,欧盟委员会相继在有关保加利亚

和罗马尼亚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指出,两国在合作与核查机制下取得的进展已

足以满足它们入盟之时的承诺。② 2023年7月,欧盟委员会告知欧盟理事会和

欧洲议会,它将结束合作与核查机制。9月,欧盟委员会通过决定,正式结束合

作与核查机制。③

综上所述,不论是中东欧国家入盟进程的“多速”还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

亚在履行合作与核查机制基准过程中的“双速”,乃至入盟过渡规定和合作与

核查机制基准的“菜单式”,都以根据各国内部异质性的不同需要促进它们融

入欧洲一体化为目标。只不过入盟过渡规定的“菜单”是新老成员国谈判的结

果,合作与核查机制基准的“菜单”则是欧盟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设置,而非

像入盟后那样由成员国从“菜单”中挑选它们想要参与的政策领域,这是争取

入盟阶段的差异性一体化与入盟后阶段的显著不同。

三、
 

欧盟差异性一体化边界的限定

欧洲议会宪法事务委员会《关于差异性一体化的报告》指出:“如果差异性

一体化可以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的务实解决方案,那么,考虑到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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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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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Commission
 

Form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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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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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Bulgaria
 

and
 

Romania,”
 

Brussels,
 

September
 

15,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
sion/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ip_23_4456/IP_23_4456_EN.pdf,

 

2024-01-12.



欧盟及其制度框架的风险,差异性一体化应谨慎并在限定的范围内使用。”①该

报告继而“强调尊重和维护欧盟基本价值观是欧盟的基石,欧盟是基于价值观

并将成员国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因此,认为在尊重《欧盟条约》第2条所载的

基本权利和价值观方面不允许有差异性”。② 这就意味着,差异性一体化被限

定在尊重和维护欧盟价值观的底线之内。中东欧国家入盟以来,其在加入申

根区和欧元区、参与永久结构性合作、反对“多速欧洲”构想等方面的差异性属

于差异性一体化的范畴,为欧盟所接受。然而,2010年匈牙利青民盟—匈牙利

公民联盟(Fidesz-Hungarian
 

Civic
 

Union)上台至今,以及2015—2023年波兰

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执政期间,匈牙利和波兰采取了一系列违背欧

盟价值观的做法,触碰差异性一体化的底线,欧盟运用若干预警和惩戒机制给

两国施压,力图把两国的价值观差异性限制在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内。

(一)
 

发起违规调查程序

违规调查程序(infringement
 

procedure)是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条约》对

不执行欧盟法律的欧盟国家采取的法律行动,欧盟委员会可在调查的基础上,

或根据公民、企业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投诉,确定可能违反欧盟法律的行为并

提交欧盟法院,欧盟法院可实施财政制裁。其步骤是:(1)
 

欧盟委员会向当事

国发出正式通知函,要求其提供进一步的材料,并在规定期限通常两个月内给

予详细答复;(2)
 

如果欧盟委员会认为当事国未能履行欧盟法律规定的义务,

它可提出理由充分的意见,解释欧盟委员会认为当事国违反欧盟法律的原因,

正式要求当事国遵守欧盟法律,并在规定期限通常两个月内告知所采取的措

施;(3)
 

如果当事国仍未遵守,欧盟委员会可决定将此提交欧盟法院;(4)
 

如果

当事国未能及时通报执行规定的措施,欧盟委员会可以要求法院实施处罚;

(5)
 

通过欧盟法院发现一国违反欧盟法律,该国必须采取行动遵守法院判决。

如果该国不遵守判决,欧盟委员会可将其再次提交给欧盟法院,并建议法院实

施财政处罚,可一次性或按日支付罚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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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多次对匈牙利和波兰启动违规调查程序。例如,2012年1月

针对匈牙利中央银行和数据保护局的独立性及影响司法的措施、2017年7月

针对匈牙利有关提高外国资助非政府组织透明度的法律和波兰《普通法院组

织法》、2018年7月针对波兰《最高法院法》和匈牙利“阻止索罗斯”法案、2019
年4月针对波兰法官纪律制度、2020年4月针对波兰有关修正司法体制的法

律、2020年12月针对波兰最高法院纪律庭、2021年12月针对波兰宪法法院裁

决等。上述违规调查程序大都以欧盟法院判决欧盟委员会获胜告终,波兰还

因拒绝执行欧盟法院判决而被罚款。2021年10月,欧盟法院决定,只要波兰

未完全遵守欧盟法院发布的临时措施令,就每日向波兰征收100万欧元的罚

款。① 2022年1月,由于波兰仍未执行临时措施令并拒绝支付罚款,欧盟委员

会要求波兰政府支付6900万欧元。② 2023年4月,欧盟法院考虑到波兰执行

了一些改革措施,下令将对波兰的罚款从每日100万欧元减少到50万欧元,但

仍强调波兰的改革措施不足以保证欧盟法院的临时措施令全部得以落实。③

从总体上看,违规调查程序的实行只在个别问题上改变了匈牙利和波兰的做

法,没有彻底纠正匈牙利和波兰在欧盟价值观上的偏差。

(二)
 

实施法治框架

法治框架(rule
 

of
 

law
 

framework)由欧盟委员会于2014年3月出台,旨在

通过与相关欧盟国家对话,防止法治面临的新威胁升级到欧盟委员会不得不

启动《欧洲联盟条约》第7条程序的地步。该框架包括三个阶段:委员会评估、

委员会建议和监督欧盟国家对委员会建议的后续行动。如果在法治框架内没

有找到解决方法,最终将诉诸《欧盟条约》第7条以解决危机并确保欧盟国家

遵守欧盟价值观。④ 法治框架是“启动第7条前使用的预警机制。……既没有

强制性,也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欧盟条约》第7条可以不必经过该程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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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程序进行过程中启动”。①

2016年1月,欧盟委员会对波兰实施法治框架。随后,欧盟委员会与波兰

交换若干信件并多次进行会晤,但未能解决委员会的关切。6月,欧盟委员会

通过关于波兰法治的意见,评估波兰局势,阐述关切问题,寻求解决方案。② 7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有关波兰法治的建议,法治框架实施进入第二阶段。在建

议中,欧盟委员会指出波兰法治面临系统性威胁,建议波兰将这一威胁作为紧

急事项加以解决。欧盟委员会提请波兰政府在3个月内解决该建议指出的问

题,并通报欧盟委员会为此采取的步骤。10月,波兰政府予以回复,不同意建

议表达的立场,也没有宣布解决委员会法治关切的新措施。③ 12月,欧盟委员

会发布有关波兰法治的第二个建议,指出上次建议提到的一些问题已经得到

处理,但重要问题仍未解决,还出现了新的关切,波兰法治继续受到系统性威

胁,提请波兰政府在两个月内解决建议中列出的紧急事项,并将为此采取的步

骤通报欧盟委员会。2017年2月,波兰政府在回复中不同意第二个建议提出

的所有问题,也没有宣布处理委员会关切的新行动。④ 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第

三个建议,宣称前两个建议中指出的波兰法治面临系统性威胁的状况已经严重

恶化,建议波兰司法改革必须坚持法治、遵守欧盟法律和欧洲司法独立标准,否

则将随时准备启动《欧盟条约》第7条第1款。委员会提请波兰政府在一个月内

解决建议提出的问题。8月,波兰政府的回复依然不同意建议提出的所有问题,

也没有宣布处理委员会关切的新行动。⑤ 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第四个建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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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条约》第7条第1款对波兰法治的合理动议,阐述对波兰法治的关

切,建议欧盟理事会就波兰存在严重违反法治的显著风险做出决定。①

(三)
 

建议启动《欧盟条约》第7条

《欧盟条约》第7条明文规定:“1.
 

经1/3成员国,或欧洲议会或委员会的

合理动议,理事会可在得到欧洲议会同意后,以其4/5成员的多数采取行动,

认定存在某一成员国严重违反第2条所述价值观的显著风险。在做出此等认

定前,理事会应听取当事成员国的意见;同时可按照同样的程序,向该成员国

提出建议。理事会应定期核实做出此种认定的理由是否依然适用。2.
 

经1/3

成员国或委员会提出动议,在邀请当事成员国提出意见后,欧洲理事会可在获

得欧洲议会同意后以一致方式采取行动,认定该国存在着严重和持续违反第2

条所述价值观之情形。3.
 

在已做出第2款所述认定的情况下,理事会可按照

特定多数原则采取行动,中止当事成员国因两部条约对其适用而产生的某些

权利,包括代表该成员国的理事会成员的投票权。理事会应考虑到此等中止

对自然人与法人的权利与义务可能造成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该成员国仍

受两部条约规定的义务的约束。4.
 

如导致依据第3款所采取措施的情势发生

变化,则理事会可以特定多数采取行动,改变或撤销此类措施;5.
 

为本条之目

的,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和理事会的投票安排由《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354

条予以规定。”②
 

2017年12月,欧盟委员会建议欧盟理事会对波兰启动《欧盟条约》第7
条。2018年9月,欧洲议会建议欧盟理事会对匈牙利启动《欧盟条约》第7条。

其后,欧盟总务理事会多次举行针对波兰和匈牙利的听证会,但并未认定两国

存在严重违反欧盟价值观的显著风险。即便理事会做出认定,由于欧洲理事

会需在获得欧洲议会同意后以一致方式采取行动,方可认定两国存在严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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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违反欧盟价值观的情形,而波兰和匈牙利表示会在欧洲理事会投票中相

互支持,《欧盟条约》第7条规定的程序几乎不可能进行到底。2023年12月,

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下台后,波兰明确表示愿意处理长期存在的法治问题,并承

诺在欧盟委员会建议的基础上开展工作。2024年2月,波兰向总务理事会提

交“法治行动计划”,设法解决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条约》第7条第1款提出的

问题。① 5月,欧盟委员会认为波兰已不存在严重违反法治的显著风险,决定

撤回其2017年提出的建议,结束针对波兰的《欧盟条约》第7条第1款规定的

程序。②

(四)
 

启动法治条件机制

法治条件机制条例(rule
 

of
 

law
 

conditionality
 

regulation)由欧洲议会和欧

盟理事会于2020年12月通过,2021年1月生效,其具有约束力并适用于所有

欧盟成员国。该条例规定了在成员国违反法治原则的情况下保护欧盟预算的

必要规则,即在成员国违反法治原则的行为直接影响或极有可能影响欧盟预

算的健全财政管理或欧盟财政利益的保护时启动法治条件机制,由欧盟委

员会向相关成员国发出书面通知,并将通知内容告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

会。相关成员国可提交意见,欧盟委员会在分析这些意见并认为已经具备

采取措施的条件后,向欧盟理事会提交采取适当措施的建议。欧盟理事会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在一个月或至多两个月内执行暂停向该国拨付资金等

措施。③

2022年4月,欧盟委员会向匈牙利发出书面通知,启动法治条件机制。在

书面通知中,欧盟委员会列举了匈牙利在公共采购制度、调查、起诉和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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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等方面存在的违规行为,指出这些行为影响或极有可能影响欧盟的财政

利益,要求匈牙利在两个月内提交意见。6月和7月,匈牙利多次对该通知做

出答复,但欧盟委员会认为匈牙利的答复中没有包含适当的补救措施,为此将

建议欧盟理事会采取措施,并要求匈牙利在一个月内提交意见。8月,匈牙利

在答复中虽然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表示异议,但还是提出了17项补救措施。

9月,欧盟委员会以匈牙利提出的补救措施不足以解决其书面通知中列举的问

题为由,建议欧盟理事会就保护欧盟预算不受匈牙利违反法治原则行为的侵

害做出决定,冻结匈牙利约75亿欧元的凝聚基金。① 11月,欧盟委员会建议继

续冻结约75亿欧元的凝聚基金,同时宣布只要匈牙利实施包括17项补救措施

在内的27项“超级里程碑”(super
 

milestones),将批准价值58亿欧元的恢复

基金。② 12月,在匈牙利不否决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并通过全球最低公

司税率后,欧盟27国代表达成协议,重申匈牙利一旦实施27项“超级里程

碑”,就将得到58亿欧元恢复基金,并将冻结基金从约75亿欧元减至约63
亿欧元。③ 随后,欧盟委员会通过与匈牙利的《伙伴关系协定》(Partnership

 

Agreement),匈牙利必须在司法独立、《儿童保护法》(child-protection
 

law)、学

术自由和庇护权利等方面满足欧盟的条件,方可获得总计约220亿欧元的凝

聚基金。④ 2023年12月,为换取匈牙利对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的默许,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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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以匈牙利进行了一些司法改革为由,决定释放102亿欧元的凝聚

基金。①

欧盟虽未对波兰启动条件机制,但仍借助基金拨付迫使波兰改变违背欧

盟价值观的做法。2021年10月,波兰宪法法院裁决波兰国内法律优先于欧盟

法律后,欧盟委员会决定推迟批准波兰的复苏计划,冻结波兰的恢复基金。

2022年5月,波兰议会通过取消最高法院纪律庭的法律后,欧盟委员会批准了

波兰的复苏计划,但仍未拨付基金。直到2024年2月,鉴于波兰为满足欧盟要

求进行的政策调整特别是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下台后波兰政策的转向,欧盟委

员会才通过法案,为波兰获得1370亿欧元欧盟基金铺平道路。②

综上所述,虽然差异性一体化被限定在尊重和维护欧盟价值观的边界之

内,但在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如何在实践中维护这一边界尚无先例。匈牙利和

波兰的案例恰恰为此提供了经验。就目前来看,欧盟的应对举措仅在个别问

题上促使两国改变做法,远未彻底纠正它们在价值观上的偏差,甚至某些时候

法治条件机制在匈牙利的实施让位于欧盟更为紧迫的事项,如处理乌克兰危

机,以致匈牙利有可能将其在欧盟外交政策上的否决权作为筹码换取欧盟释

放基金。波兰放弃背离欧盟价值观的做法也主要不是迫于欧盟的压力,而是

源于国内政府换届。③ 可见,要更有效地维护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防止差异

性一体化演化为差异性去一体化,欧盟还需寻找或创新更为有力的政策工具。

结  语

差异性一体化的存在直接源于欧盟内部的异质性。作为欧共体/欧盟历

史上异质性最强的扩大,中东欧国家入盟对差异性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产生了

23

《国际政治研究》
 

2024年
 

第4期

①

②

③

Federico
 

Baccini,
 

“EU
 

Commission
 

Unfreezes
 

Nearly
 

a
 

Third
 

of
 

Funds
 

Blocked
 

to
 

Hungary,”
 

De-
cember

 

13,
 

2023,
 

https://www.eunews.it/en/2023/12/13/eu-commission-unfreezes-nearly-a-third-of-
funds-blocked-to-hungary/,

 

2024-04-06.
European

 

Commission,
 

“Polands
 

Efforts
 

to
 

Restore
 

Rule
 

of
 

Law
 

Pave
 

the
 

Way
 

for
 

Accessing
 

up
 

to
 

137
 

Billion
 

in
 

EU
 

Funds.”
 

2023年10月15日,波兰举行议会选举,法律与公正党保持议会众议院第一大党地位。11月27
日,由法律与公正党的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领导的政府宣誓就职。12月11日,该政府未能通

过众议院信任投票,众议院随后选举公民联盟领导人图斯克(Donald
 

Tusk)为总理负责组阁。12月13日,
图斯克政府宣誓就职。



重要影响。相较于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国对差异性一体化的参与,中东欧国家

入盟在差异性一体化边界的延伸和限定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独特。一方面,中

东欧国家差异性的入盟进程将差异性一体化的时间边界从入盟后阶段延伸到

争取入盟阶段,有助于丰富差异性一体化的研究内容,完善其理论体系;另一

方面,面对匈牙利和波兰对欧盟价值观的背离,欧盟采取应对措施,力图守住

欧盟价值观的底线,将两国的做法限制在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内,有助于推动

差异性一体化的实践发展。

不仅如此,中东欧国家入盟的案例还表明:“差异性一体化理论不仅应与

欧洲一体化理论而且应与比较政治学理论联系起来。毕竟,差异性一体化的

根源往往在于成员国的国内政治,而不是一体化进程本身。”①不论是“多速”的

入盟进程、“菜单式”的过渡规定,还是“菜单式”+“双速”的合作与核查机制,

都是为了适应中东欧各国不同的国内状况,匈牙利和波兰对差异性一体化边

界的触碰更是由于国内政治对欧盟价值观的背离。在此,差异性一体化边界

的研究涉及理论与实践、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广泛范畴。

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之所以能够延伸到争取入盟阶段,是因为在该阶段

各国都以融入欧洲一体化为共同目标;差异性一体化的边界之所以被限定在

尊重和维护欧盟价值观的底线内,是因为必须防止其与欧洲一体化背道而驰。

归根结底,差异性一体化本质上是“欧洲一体化的永久和常态特征”,②实行差

异性一体化是为了推进而非阻碍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更不是为了把欧洲一体

化变成去一体化。在此,差异性一体化的实践与欧洲一体化的走向密切相关。

正如《关于差异性一体化的报告》所写:向差异性开放的政策领域将对未来我

们想要建立什么样的欧盟有很大影响。由于欧盟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

“民主空间”,在现有的基本权利和价值观方面以及不参与的成员国对其他成

员国产生负面影响的领域不应存在差异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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